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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的，应当依照本规定履行相关法定程序。 

第五十一条 区政府作出停止执行、暂缓执行或者调整决策决

定的，区政府和决策执行单位应当采取措施，避免或者减少损失。 

第五章  法律责任 

第五十二条 决策承办单位或者承担决策有关工作的单位未按

照本规定履行决策程序或者履行决策程序时失职渎职、弄虚作假的

，由区政府责令改正，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

追究责任。 

第五十三条 决策执行单位拒不执行、推诿执行、拖延执行重

大行政决策，或者对执行中发现的重大问题瞒报、谎报或者漏报的

，由区政府责令改正，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

追究责任。 

第五十四条 承担论证评估工作的专家、专业机构、社会组织

等违反职业道德和本规定的，予以通报批评、责令限期整改；造成

严重后果的，取消评估资格、承担相应责任。 

第六章   附   则 

第五十五条 各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工作部

门、直属公司、直属机构，重大行政决策的作出、执行、监督等活

动，参照本办法执行。 

第五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2 年。2017 年

6 月 6 日区政府印发的《渭南市临渭区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

规定》（渭临政发〔2017〕8 号）自本办法公布之日起废止。 




